
云南省研发经费投入奖补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和《云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2 条措施的意见》的要求，

实现2025年全省研发投入达到525亿和“十四五”期间年均增

幅 16.7%的目标，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省、州（市）、县（市、

区）共同抓研发工作的合力，引导企业加强创新，持续提升

企业创新能力，增强科技支撑引领云南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和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发经费投入奖补资金（以下简称奖补资金），

是指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和引导各州（市）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的专项资

金。

第三条 奖补资金实行总额控制，由省科技厅和省财政

厅根据上年度全省研发经费投入、财政科技支出等情况科学

确定奖补资金总额。



第四条 奖补资金由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共同进行管理。

省科技厅负责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奖补工作的牵头组织和监

督检查等工作；会同省财政厅编制奖补资金年度计划，提出

预算建议，并按规定拨付奖补资金，对奖补资金绩效负责。

省财政厅负责落实奖补资金预算，会同省科技厅共同开展预

算绩效评价。

第二章 资金分配

第五条 省科技厅根据当年省委、省人民政府重大工作

部署和科技经费预算，结合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目标任务

完成情况、财政科技支出 3 方面因素科学测算，研究提出各

州（市）奖补资金分配方案。

第六条 奖补资金分为基础奖补、目标任务奖补、财政

科技支出奖补 3 部分。原则上，奖补资金总额的 70%用于基

础奖补，根据各州（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省全社会

研发投入的比例进行分配；奖补资金总额的 20%用于目标任

务奖补，根据各州（市）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情况进

行分配；其余 10%用于财政科技支出奖补，根据各州（市）

财政科技支出情况进行分配。特殊情况下，各项占比按“更好

发挥激励作用，多投多补”原则进行调整。



第七条 基础奖补。奖补年度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正增

长的州（市），以奖补资金总额的 70%乘以州（市）全社会

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省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权重，确定基础

奖补金额。

州（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负增长，不分配资金。

第八条 目标任务奖补。奖补年度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

不低于 16.7%的州（市），以奖补资金总额的 20%乘以州（市）

增加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符合目标任务奖补条件的州

（市）增加的研发经费投入总和的权重，确定目标任务奖补

金额。

州（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低于 16.7%，不分配

资金。

第九条 财政科技支出奖补。奖补年度财政科技支出正

增长的州（市），以奖补资金总额的 10%乘以州（市）增加

的财政科技支出占正增长州（市）增加的财政科技支出总和

的权重，确定财政科技支出奖补金额。

州（市）财政科技支出负增长，不分配资金。

第十条 省科技厅按照资金分配原则，将上年度预算奖

补资金总额，依据科技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出各州（市）奖补



金额，报经厅审议后，列入年度财政科技资金下达计划，奖

补资金由州（市）科技局会同财政局奖补到企业。

第三章 使用与管理

第十一条 奖补对象。奖补对象为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

企业。

（一）云南省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健全的财务

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企业。企

业无财政资金使用违纪、违规、违法行为。

（二）先行投入资金开展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纳统企业，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一定额度以上，且完成研发经费投入

报统工作。

第十二条 资金使用。奖补资金用于支持纳入研发经费

统计的企业进行研发、成果转化、科研平台建设、人才引进

等。州（市）科技、财政部门可适当安排经费用于科技统计

组织企业创新政策宣传培训等支出。

第十三条 州（市）应依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情况分配

奖补资金。奖补资金分配坚持普惠和集中奖补相结合，单户

企业年度奖补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最低不少于 5 万



元。根据企业研发投入测算年度奖补金额低于 5 万元的计入

下一年度兑现，累计 2 年应奖补金额仍达不到 5 万元的不再

给予奖补。

第十四条 为确保奖补资金能及时兑现到符合条件的企

业，原则上由州（市）科技局会同财政局直接将奖补资金分

配到企业。

第十五条 企业研发投入数据来源可为统计数据、税收

加计扣除数据、经过专业机构评审的企业申报数据等。

第十六条 企业应严格执行统计、税务等法律法规所规

定的企业义务和责任，如实填报研发经费投入数据，有弄虚

作假，骗取奖补资金的，一经查实，由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收

回奖补资金，并纳入科研诚信失信名单，按规定给予惩戒。

违反法律法规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应的法

律责任。

第十七条 奖补资金管理使用遵循《云南省科技厅科技

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云科规〔2019〕3 号）和《云南省科

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云财规〔2020〕5 号）有关规

定。



第四章 责任与绩效

第十八条 在奖补资金下达 60 日内，州（市）科技局会

同当地财政局将资金下达至奖补企业，同时将分配方案报省

科技厅、省财政厅备案。分配方案应包括奖补资金分配依据、

奖补对象、测算标准、分配结果、预期绩效等。

第十九条 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州（市）要把财政科技

支出列入预算保障重点，持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不断

提高财政科技支出占同级财政支出的比重。鼓励州（市）设

立研发经费投入配套奖补资金，对所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加

大奖补力度。

第二十条 加大工作力度。要在培育引进创新主体上下

功夫，做多做强创新主体；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

部门联动做到激励创新政策和研发经费统计服务全覆盖，做

到依法依规，应统尽统。

第二十一条 强化资金监管。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将加

大对州（市）奖补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力度，确保专款专用，

严禁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十二条 加强绩效管理。要完善奖补资金绩效评价

工作，州（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和财政管理部门要强化奖



补资金监督管理、跟踪问效，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确保

奖补资金绩效。

第二十三条 加大考核力度。鼓励州（市）纳入对县域

发展考核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加大所占权重，引导各

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科技创新，逐步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

格局。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附件：奖补资金计算公式



附件

奖补资金计算公式

一、基础奖补部分

J1=A1×R

J1：某州（市）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基础部分奖补金额

A1：年度奖补资金总额的 70%

R：州（市）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省研发经费投入比重

1.当年度州（市）研发经费投入负增长，不分配资金，

J1=0

2.当年度州（市）研发经费投入正增长（含零增长）时，

J1=A1×R

二、目标任务奖补部分

J2=A2×H



J2：某州（市）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增长目标任务激励性

奖补金额

A2：年度奖补资金总额的 20%

H：州（市）增加的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占符合目标任

务奖补条件的州（市）增加的研发投入总和的权重

1.州（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低于 16.7%时，J2=0

2.州（市）年度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不低于 16.7%时

J2=A2×H

三、财政科技支出奖补部分

J3=A3×F

J3：某州（市）年度财政科技支出奖补金额

A3：年度财政科技支出奖补资金总额的 10%

F：州（市）增加的财政科技支出占正增长州（市）增

加的财政科技支出总和的比重

1.当年度州（市）财政科技支出增长为负时，J3=0

2.当年度州（市）财政科技支出增长为正增长（含零增

长）时，J3=A3×F



四、州（市）获得年度奖补资金总额

Z=J1+J2+J3

Z：州（市）获得年度奖补资金总额


